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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91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李瑞丽委员：

关于倡导慈善新风共建文明城市的提案已收悉，首先感谢您的慈善事业的关注和支持。

我市慈善会始终把资金募集作为协会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，在慈善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，特别是我国慈善行业遭受多次舆论风波，部分社会公众捐赠热情一度下降的情况下，市慈善会开拓筹募渠道，资金募集不降反升，逆势而上，快速发展。为增强发展后劲，市慈善会积极开展“慈善一日捐”“腾讯99公益日”等活动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　  一、关于设立“濮阳慈善日”的建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规定将每年9月5日定为“中华慈善日”。虽本省部分地市设立“慈善日”，但我市已将9月份设为“慈善活动月”，且每年我市定期开展“中华慈善日”主题宣传活动，已凸显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性，我们认为，已无需再设“濮阳慈善日”。下一步，我市将继续组织各县区慈善会开展“中华慈善日”主题宣传活动，营造良好慈善氛围。
二、关于恢复市级表彰机制的建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五十一条规定：“国家建立慈善表彰制度；对慈善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表彰。”2019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也相继提出有关表彰规定，这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性规定。
经与市人社局联系确认，按照《河南省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》第八条规定：“达标表彰项目奖项、规模和周期设置应科学合理，原则上不设置子项目，一般每5年表彰1次”和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严格控制社会组织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”，下一步，慈善总会将按照要求，每五年向市委市政府提出申请，对捐赠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彰，进一步弘扬慈善精神，激发全民向上向善的热情。
三、关于加强慈善公益社会舆论宣传的建议

做好慈善宣传工作是树立良好社会形象、赢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，也是“筑善基、开慈源、促善行”的重要支撑。自市慈善总会成立以来，建立官方网站，创办“濮阳慈善”杂志、简报，出版《慈善手册》和《辉煌的龙乡慈善》大型画集、《濮阳慈善总会新闻汇编（上下册）》，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与合作，新华社、新华每日电讯、河南日报、慈善公益报、濮阳日报、新华网、环球网等先后对我市慈善工作进行宣传报道5000余篇，使慈善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。下一步，将汇聚媒体资源进行多方位宣传，集中报道总会重大活动、重点工作和贡献突出、事迹感人的爱心企业、爱心人士，并继续同市教育局联合开展“慈善文化进校园”活动，积极传播慈善文化，使慈善公益理念更加深入人心，进一步推动濮阳慈善事业再上新的台阶。

再次感谢您对慈善工作的关心、关注和支持，并真诚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共同为建设健康濮阳做出贡献！

2022年6月30日

联系单位：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科  

联系电话：6687928    联系人：赵芳石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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